
人文学院关于规范发展学生党员细则的规定

为了促进人文学院学生党建工作全面规范，高质量的发展，以及为全院同学

搭建一个“客观、公平、公开、公正”的入党平台，依据相关党建规定和我院学

生党建工作的实践，制定该评选细则及评分标准。请各学生党支部在开展党建工

作的相关方面严格执行。

经人文学院学生党建工作委员会充分讨论，院党委决议，从本文件下发之日

起开始施行综合评分制评选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具体安排

如下：

一、参选条件及评选范围

1、参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品德高尚，具有强烈的无私奉献精神；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必须为中共正式党员

2、具体评选范围

（1）入党积极分子参选者

学习勤奋上进，原则上连续两个学期内无挂科现象；实践能力，志愿服务能

力，综合素质等方面优秀者。具体标准详见附件一。

（2）预备党员参选者

A.普通学生：积极分子考察期满一年，积极分子党课考试合格者；平均学分

绩 80 分及以上，班级排名前百分之五十，且连续两个学期无挂科者；在校期间

无任何重大违纪处分。具体标准详见附件二。

B.体育特长生：积极分子考察期满一年，积极分子党课考试合格者；同时具

备学分绩排名达到专业前 70%，学分绩 70 分以上，且连续两个学期无挂科（免

补考后）者；获得体育部推荐资格；在校期间无任何重大违纪处分。具体标准详

见附件二。

（3）预备党员转正参选者

预备期满一年，预备党员党课考试合格者；预备期间学习成绩稳定且不存在

挂科现象；在校期间无任何重大违纪处分。具体标准详见附件三。



二、评选组织

学院成立学生党建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人文学院发展学生党员及相关党建

工作的评选规则，统筹领导学院各学生党支部的党建工作以及裁决学生对相关评

选的申诉等工作。

三、评选方法

各党支部内建立本支部党建工作数据库，对所有已提交入党申请书的非入党

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及正式党员进行跟踪考察，并按照各自评分

细则施行百分制考核。根据每学期具体名额分配在所有符合条件的参选者中择优

推荐，确定。

四、具体要求

（1）学生学习成绩在每学期初由人文学院学生会学习部根据学院下发的成

绩单按具体评分细则统一集中统计、公布；

（2）党建方面表现由各党支部根据日常表现随时记录，并于每学期初统一

汇总、公布。

（3）学院贡献、学生个人表现、科创及实践等相关加分材料由学生在每次

评选前规定的时间内（规定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通知）向相关统计部门提交。

学生提交材料主要涉及参加学院活动的集体照片、获奖荣誉证书以及相关单位证

明等。

（4）寝室建设方面由人文学院学生会生活部于每学期初根据学生公寓网站

公布的数据按具体评分标准统一统计，公布。

（5）答辩成绩在答辩时当场统计、当场公布。

以上所有评分成绩在每学期发展前由各支部统一汇总，根据具体名额分配以

及参选同学得分情况择优推荐、确定。

本规定解释权归人文学院学生党建工作委员会所有。





附件一：

评选入党积极分子计分细则

一、学习成绩（65%±3%）

学生参评成绩以学院出具的成绩单为主。（基本参评成绩为学分绩*65%）：

（1)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3个或 3个以内的，参评

率提高（或降低）1个百分点；

（2)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超过 3个但在 5个或 5

个以内的参评率提高（或降低）2个百分点；

（3)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超过 5个的参评率提高（或

降低）3个百分点；

二、学院建设（15%）

1. 竞选团委学生会加分（10 分）

（1）凡担任院学生会主席或团委副书记的同学，每人加 10 分；

（2）凡担任院学生会副主席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8分；

（3）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部长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5分；

（4）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副部长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4分；

（5）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干事职务的同学，每人 3分。

2. 学院活动（40 分）

凡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的同学，负责组织筹划的团委学生会干部每人加

5分，干事每人加 3分，出席参加的同学每人加 2分。如有需要同学参赛或参与

演出的活动，参加同学在原有加分基础上加 3分，一学年内累计加分最高为 40

分。

3. 志愿活动（10 分）

所有同学每自愿参加一次各类志愿活动，加 2分,一学年内累加加分最高为

10 分。

4. 运动会（20 分）

凡积极参加学校每年举办的运动会项目的同学每参加一个项目加 2分，在比

赛中取得前一、二、三名的同学在原有基础上分别加 3、2、1分，累计最高加分

为 20 分。

5. 其他荣誉（20 分）

凡在参加代表学院比赛的各种活动中获得第一、二、三名的项目，参赛同学

每人分别加 10 分、7分和 5分。凡参加而未获奖的同学每人加 3分。凡获得三

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等标兵荣誉称号的同学每人加 5分，凡获得三好

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同学每人加 2分，累计最高加分不超过 20 分。



三、寝室建设（5%）

1. 寝室打分（60 分）

（1）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三次达到 100 分，或累计 5次超过 98 分（含

98），或累计 10 次超过 95 分（含 95），寝室成员每人加 10 分；

（2）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 6次超过 100 分，或累计 10 次超过 98 分，或

累计 15 次超过 95 分，寝室成员每人加 20 分；

（3）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 9次超过 100 分，或累计 15 次超过 98 分，或

全部超过 95 分，寝室成员每人加 30 分。

2. 寝室评比（40 分）

每学期内凡所在寝室获得“文明示范寝室”等称号的寝室，寝室长加 20 分，

寝室成员每人加 15 分。

四、科创实践（5%）

1. 参与科创活动：多次参与或获奖者只加最高一次的对应分数，加分分值

如下：

（1）所有参与且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70 分；

（2）所有参与且获得二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55 分；

（3）所有参与且获得三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40 分；

（4）所有参与且未获得奖项的项目成员加 20 分；

（5）所有未参与科创活动的，不予加分。

2. 参与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多次参与或获奖者只加最高一次的对应分数，

加分分值如下。

（1）所有参与且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30 分；

（2）所有参与且获得二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25 分；

（3）所有参与且获得三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20 分；

（4）所有参与且未获得奖项的项目成员加 10 分；

（5）所有未参与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不予加分。

五、班级贡献（5%）

1. 班级学习（20 分）：凡所在班级在一学期的考核中 0挂科的班级班长和

学委每人加 5分；凡取得单科成绩最高分，每人每次加 5分。

2. 班级活动（40 分）：班级每举办一次有意义的班级活动，班长团支书每

人加 5分，其他主要班委每人加 4分，班级同学每参加一次加 3分，其中班饭加

分每学期最多一次计入加分。参加同学名单由班级提供的活动集体照片为准；

3. 讲座出勤（20 分）：学院举办的讲座，凡所在班级同学百分之百的班级，

班长团支书每人加 3分，同学每人加 2分。累计不得超过 20 分。



4. 班级荣誉（20 分）：凡所在班级或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的，所在班级班长

和团支书每人加 10 分，其他主要班委每人加 8分，同学每人加 5分，若一年内

连续多次获得荣誉的班级，仅以最高项计入加分。凡取得单科成绩最高分，每人

每次加 3分，直至该项满分为止。

六、答辩（5%）

（1）个人展示环节满分 15 分（包括自我简介、入党动机和个人突出表现三

个方面）；

（2）互动提问环节满分 15 分（共计三个问题，评委打分）；

（3）民意测评环节满分 20 分（由班级内部组织投票计分，所得票数/有效

票数总和*15）；

（4）党员投票环节满分 50 分（由所有党员投票计分，所得票数/有效票数

总和*50）

综合得分=学分绩*65%+学院建设*15%+寝室建设*5%+科创实践*5%+班级建设

*5%+答辩*5%



附件二：

评选预备党员计分规则

一、学习成绩（60%±3%）

学生参评成绩以学院出具的成绩单为主。（基本参评成绩为学分绩*65%）：

（1）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3个或 3个以内的参评

率提高（或降低）1个百分点；

（2）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超过 3个但在 5个或 5

个以内的参评率提高（或降低）2个百分点；

（3）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超过 5个的参评率提高

（或降低）3个百分点；

二、党建（10%）

1. 出勤（40 分）：

（1）党支部民主生活会及其他会议，每完整出席一次会议，且能够充分发

言者，加 2分；

（2）每完整出席会议，但未积极发言者加 1分；

（3）会议中途离场及未参加者不得分。

注意：各支部在每次会议中必须合影留念，以照片上的参与人数作为统计标

准，并在每次发展预备党员评分统计完成后，一并提交照片电子版，标记每次照

片的拍摄时间，缺一次会议照片的支部，该支部本次会议出勤分为 0。

2. 思想汇报（20 分）：

每季度思想汇报按时（一般为确定积极分子日起加三个月的倍数的当日或之

前两三天）提交，每份思想汇报字数 1200 字及以上，且内容真挚不抄袭者加 5

分，否则延迟一天扣 1分，直到扣完为止；字数或内容不合格者重写，重新提交

后的递交时间仍然按上述条例执行。

3. 答辩大会（20 分）：

每学年发展积极分子答辩和发展预备党员答辩各 2次。

（1）每完整出席整场答辩，且充分发言者加 5分；

（2）参与整场答辩，但没有发言者加 4分；

（3）答辩中途离场及未参加者不得分。

注意：各支部在每次答辩结束后必须合影留念，以照片上的参与人数作为统

计标准，并在每次发展预备党员评分统计完成后，一并提交照片电子版，标记每

次照片的拍摄时间，缺一次答辩照片的支部，该支部本次答辩出勤分为 0。

4. 支部活动（20 分）：

该项由各党支部支委根据本支部每学期举办活动（支部立项及品牌特色活动



等，）情况自行制定评分细则，但评分细则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该项最

高得分不得超过 20 分。

三、学院建设（10%）

1. 竞选团委学生会加分（10 分）

（1）凡担任院学生会主席或团委副书记的同学，每人加 10 分；

（2）凡担任院学生会副主席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8分；

（3）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部长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5分；

（4）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副部长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4分；

（5）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干事职务的同学，每人 3分。

2. 学院活动（40 分）

凡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的同学，负责组织筹划的团委学生会干部每人加

5分，干事每人加 3分，出席参加的同学每人加 2分。如有需要同学参赛或参与

演出的活动，参加同学在原有加分基础上加 3分，一学年内累计加分最高为 40

分。

3. 志愿活动（10 分）

所有同学每自愿参加一次各类志愿活动，加 2分,一学年内累加加分最高为

10 分。

4. 运动会（20 分）：

凡积极参加学校每年举办的运动会项目的同学每参加一个项目加 2分，在比

赛中取得前一、二、三名的同学在原有基础上分别加 3、2、1分，累计最高加分

为 20 分。

5. 其他荣誉（20 分）：

凡在参加代表学院比赛的各种活动中获得第一、二、三名的项目，参赛同学

每人分别加 10 分、7分和 5分。凡参加而未获奖的同学每人加 3分。凡获得三

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等标兵荣誉称号的同学每人加 5分，凡获得三好

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同学每人加 2分，累计最高加分不超过 20 分。

四、寝室建设（5%）

1. 寝室打分（60 分）

（1）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三次达到 100 分，或累计 5次超过 98 分（含

98），或累计 10 次超过 95 分（含 95），寝室成员每人加 10 分；

（2）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 6次超过 100 分，或累计 10 次超过 98 分，或

累计 15 次超过 95 分，寝室成员每人加 20 分；

（3）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 9次超过 100 分，或累计 15 次超过 98 分，或

全部超过 95 分，寝室成员每人加 30 分。



2．寝室评比（40 分）：

每学期内凡所在寝室获得“文明示范寝室”等称号的寝室，寝室长加 20 分，

寝室成员每人加 15 分。

五、科创实践（5%）

1．参与科创活动：多次参与或获奖者只加最高一次的对应分数，加分分值

如下：

（1）所有参与且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70 分；

（2所有参与且获得二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55 分；

（3）所有参与且获得三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40 分；

（4）所有参与且未获得奖项的项目成员加 20 分；

（5）所有未参与科创活动的，不予加分。

2．参与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多次参与或获奖者只加最高一次的对应分数，

加分分值如下。

（1）所有参与且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30 分；

（2）所有参与且获得二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25 分；

（3）所有参与且获得三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20 分；

（4）所有参与且未获得奖项的项目成员加 10 分；

（5）所有未参与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不予加分。

六、班级贡献（5%）

1．班级学习（20 分）：凡所在班级在一学期的考核中 0挂科的班级班长和

学委每人加 10 分；

2．班级活动（40 分）：班级每举办一次有意义的班级活动，班长团支书每

人加 5分，其他主要班委每人加 4分，班级同学每参加一次加 3分，其中班饭加

分每学期最多一次计入加分。参加同学名单由班级提供的活动集体照片为准；

3．讲座出勤（20 分）：学院举办的讲座，凡所在班级同学百分之百的班级，

班长团支书每人加 3分，同学每人加 2分。累计不得超过 20 分。

4．班级荣誉（20 分）：凡所在班级或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的，所在班级班长

和团支书每人加 10 分，其他主要班委每人加 8分，同学每人加 5分，若一年内

连续多次获得荣誉的班级，仅以最高项计入加分。凡取得单科成绩最高分，每人

每次加 5分，直至该项满分为止。

七、答辩（5%）

（1）个人展示环节满分 15 分（包括自我简介、入党动机和个人突出表现三

个方面）；

（2）互动提问环节满分 15 分（共计三个问题，评委打分）；



（3）民意测评环节满分 20 分（由班级内部组织投票计分，所得票数/有效

票数总和*15）；

（4）培养人评分环节满分 10 分（每位培养人 5分，所有积极分子的得分应

符合正态分布

（4）党员投票环节满分 40 分（由所有党员投票计分，所得票数/有效票数

总和*50）

综合得分=学分绩*60%+党建*10%+学院建设*10%+寝室建设*5%+科创实践*5%+班

级建设*5%+答辩*5%



附件三

预备党员转正计分规则

一、学习成绩（55%±3%）

学生参评成绩以学院出具的成绩单为主。（基本参评成绩为学分绩*65%）：

（1）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3个或 3个以内的参评

率提高（或降低）1个百分点；

（2）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超过 3个但在 5个或 5

个以内的参评率提高（或降低）2个百分点；

（3）凡在参评时上学期学分绩排名上升（或下降）超过 5个的参评率提高

（或降低）3个百分点；

二、党建（10%）

1.出勤（30 分）：

（1）党支部民主生活会及其他会议，每完整出席一次会议，且能够充分发

言者，加 2分；

（2）每完整出席会议，但未积极发言者加 1分；

（3）会议中途离场及未参加者不得分。

另注意各支部在每次会议中必须合影留念，以照片上的参与人数作为统计标

准，并在每次发展预备党员评分统计完成后，一并提交照片电子版，标记每次照

片的拍摄时间，缺一次会议照片的支部，该支部本次会议出勤分为 0。无故连续

一学期不参加支部民主生活会者将严格上报上级党委，并按党章相关规定予以

处分。

2.思想汇报（12 分）：

每季度思想汇报按时（一般为确定积极分子日起加三个月的倍数的当日或之

前两三天）提交，每份思想汇报字数 1500 字及以上，且内容真挚不抄袭者加 3

分，否则延迟一天扣 1分，直到扣完为止；字数或内容不合格者重写，重新提交

后的递交时间仍然按上述条例执行。

3.半（全）年总结（18 分）

每半（全）年度思想总结按时（一般为确定预备党员日起加六个月的倍数的

当日或之前两三天）提交，每份思想总结字数 2000 字及以上，且内容真挚不抄

袭者加 6分，否则延迟一天扣 2分，直到扣完为止；字数或内容不合格者重写，

重新提交后的递交时间仍然按上述条例执行。

4.答辩大会（20 分）：

每学年发展积极分子答辩和发展预备党员答辩各 2次。

（1）每完整出席整场答辩，且充分发言者加 5分；



（2）参与整场答辩，但没有发言者加 4分；

（3）答辩中途离场及未参加者不得分。

注意：各支部在每次答辩结束后必须合影留念，以照片上的参与人数作为统

计标准，并在每次发展预备党员评分统计完成后，一并提交照片电子版，标记每

次照片的拍摄时间，缺一次答辩照片的支部，该支部本次答辩出勤分为 0。

5.支部活动（20 分）：

该项由各党支部支委根据本支部每学期举办活动（支部立项及品牌特色活动

等，）情况自行制定评分细则，但评分细则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该项最

高得分不得超过 20 分。

三、进步提高（5%)

(1)读一本优秀的书籍，并在校报等刊物上发表一篇读后感，加 5分，累计

20 分；

(2)组织一次三人以上的社会实践活动，加 5分，累计 20 分；

(3)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作一次专题报告，加 5分，累计 20 分；

(4)在学习上持续帮助一个体优生或成绩较差的学生，且在一个学期内使该

同学成绩有 3个名次以上进步的，加 10 分，累计 20 分；

(5)在班级协同团支书组织一次班级团支部主题活动，加 10 分，累计 20 分。

四、学院建设（10%）

1. 竞选团委学生会加分（10 分）:

（1）凡担任院学生会主席或团委副书记的同学，每人加 10 分；

（2）凡担任院学生会副主席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8分；

（3）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部长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5分；

（4）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副部长职务的同学，每人加 4分；

（5）凡担任院团委学生会干事职务的同学，每人 3分。

2. 学院活动（40 分）：

凡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的同学，负责组织筹划的团委学生会干部每人加

5分，干事每人加 3分，出席参加的同学每人加 2分。如有需要同学参赛或参与

演出的活动，参加同学在原有加分基础上加 3分，一学年内累计加分最高为 40

分。

3. 志愿活动（10 分）：

所有同学每自愿参加一次各类志愿活动，加 2分,一学年内累加加分最高为

10 分。

4. 运动会（20 分）：



凡积极参加学校每年举办的运动会项目的同学每参加一个项目加 2分，在比

赛中取得前一、二、三名的同学在原有基础上分别加 3、2、1分，累计最高加分

为 20 分。

5. 其他荣誉（20 分）：

凡在参加代表学院比赛的各种活动中获得第一、二、三名的项目，参赛同学

每人分别加 10 分、7分和 5分。凡参加而未获奖的同学每人加 3分。凡获得三

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等标兵荣誉称号的同学每人加 5分，凡获得三好

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同学每人加 2分，累计最高加分不超过 20 分。

五、寝室建设（5%）

1. 寝室打分（60 分）：

（1）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三次达到 100 分，或累计 5次超过 98 分（含

98），或累计 10 次超过 95 分（含 95），寝室成员每人加 10 分；

（2）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 6次超过 100 分，或累计 10 次超过 98 分，或

累计 15 次超过 95 分，寝室成员每人加 20 分；

（3）一学期内寝室打分累计 9次超过 100 分，或累计 15 次超过 98 分，或

全部超过 95 分，寝室成员每人加 30 分。

2. 寝室评比（40 分）：

每学期内凡所在寝室获得“文明示范寝室”等称号的寝室，寝室长加 20 分，

寝室成员每人加 15 分。

六、科创实践（5%）

1.参与科创活动：多次参与或获奖者只加最高一次的对应分数，加分分值如

下：

（1）所有参与且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70 分；

（2所有参与且获得二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55 分；

（3）所有参与且获得三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40 分；

（4）所有参与且未获得奖项的项目成员加 20 分；

（5）所有未参与科创活动的，不予加分。

2.参与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多次参与或获奖者只加最高一次的对应分数，

加分分值如下。

（1）所有参与且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30 分；

（2）所有参与且获得二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25 分；

（3）所有参与且获得三等奖的项目成员加 20 分；

（4）所有参与且未获得奖项的项目成员加 10 分；

（5）所有未参与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不予加分。



七、班级贡献（5%）

1. 班级学习（20 分）：凡所在班级在一学期的考核中 0挂科的班级班长和

学委每人加 10 分；

2. 班级活动（40 分）：班级每举办一次有意义的班级活动，班长团支书每

人加 5分，其他主要班委每人加 4分，班级同学每参加一次加 3分，其中班饭加

分每学期最多一次计入加分。参加同学名单由班级提供的活动集体照片为准；

3. 讲座出勤（20 分）：学院举办的讲座，凡所在班级同学百分之百的班级，

班长团支书每人加 3分，同学每人加 2分。累计不得超过 20 分。

4 .班级荣誉（20 分）：凡所在班级或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的，所在班级班长

和团支书每人加 10 分，其他主要班委每人加 8分，同学每人加 5分，若一年内

连续多次获得荣誉的班级，仅以最高项计入加分。凡取得单科成绩最高分，每人

每次加 3分，直至该项满分为止。

八、答辩（5%）

（1）个人展示环节满分 15 分（包括自我简介、入党动机和个人突出表现三

个方面）；

（2）互动提问环节满分 15 分（共计三个问题，评委打分）；

（3）民意测评环节满分 20 分（由班级内部组织投票计分，所得票数/有效

票数总和*15）；

（4）培养人评分环节满分 10 分（每位培养人 5分，所有积极分子的得分应

符合正态分布

（4）党员投票环节满分 40 分（由所有党员投票计分，所得票数/有效票数

总和*50）

综合得分=学分绩*55%+进步提高*5%+党建*10%+学院建设*10%+寝室建设*5%+科

创实践*5%+班级建设*5%+答辩*5%


